邢林字[2017]46号
邢台市林业局关于印发
“2017·2号金网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林（农）业局：


为保护候鸟顺利迁徙，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安全，根据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打击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全市实际，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1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代号“2017·2号金网行动”。现将“2017·2号金网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特此通知。

                              邢台市林业局

                2017年 10月26日

“2017·2号金网行动”实施方案

为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保护候鸟迁徙，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安全，根据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打击工作的部署要求，市林业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1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代号“2017·2号金网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安排，充分发挥林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加强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的专项打击和综合治理，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在全社会积极营造爱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全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工作目标

通过集中打击，坚决遏制非法猎捕、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势头；通过清理整顿，依法规范野生动物繁育、经营和利用；通过宣传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和氛围。

三、打击重点

（一）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在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区、越冬区、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道、集群活动区内出现的乱捕滥猎行为。

2.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3.在禁猎期、禁猎区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的行为。

4.非法加工、经营、利用国家或省重点保护及“三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5.掩饰、隐瞒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所得的行为。 

6.其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

（二）重点检查的场所

1.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道等野生动物资源破坏严重的地区。

2.集贸市场、宠物市场、皮毛市场、药材市场、古玩店、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交易场所。

3.非法加工、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宾馆、饭店等餐饮场所和野生动物制品生产厂家。

4.车站、机场快递物流营业部等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重要场所。

5.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

各县要结合实际，确定本区域打击的重点违法犯罪和整治的重点场所。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本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我局成立“2017·2号金网行动”领导小组，负责本次专项行动的组织、指挥、协调和督导。

组  长：贾国英  市林业局副局长

副组长：林会芳  市森林公安局局长

成  员：赵金其  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陈杰忠  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任国栋  市林业局林政科副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相关具体工作，办公室设在市森林公安局，主任由陈杰忠同志兼任。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

五、措施和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野生动物资源是重要而宝贵的自然资源，依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非法猎捕、贩卖、经营加工、食用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的行为，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资源安全，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依法打击破坏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切实加强保护管理，是各县（市、区）林业部门应尽的职责。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此次行动，成立林业主管部门领导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织林业行政综合执法、森林公安、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有关部门，周密组织，迅速行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专门方案，全力开展好专项打击行动。

（二）突出打击重点。秋冬季是破坏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的高发季节，各县（市、区）要把非法猎捕、非法贩卖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作为这个阶段的打击重点，主动出击。要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积极组织力量，加强对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区、越冬区、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道、集群活动区的巡护管控，全面清除清剿盗猎分子布设在湿地、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地区的猎具、捕网和毒药。要敢于动真碰硬，对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乱捕滥猎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多发、高发地区，要组织警力、执法队员开展集中突击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况严重、问题突出，尤其是规模化盗猎、跨区域网络交易等系列性团伙犯罪，一定要采取打击现行犯罪与深挖经营破案相结合的办法，迅速侦破一批大案、要案，形成强大的震慑声势，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

(三) 依法严厉打击。在行动中，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加强与宣传、工商、公安、市场监管、卫生防疫、铁路、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建立部门间联络协调机制，定期互通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工作、配合行动，形成执法监管合力，共同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向深入。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和林业综合执法机构要发挥执法主力军作用，密切与地方公安治安、技侦、网监、交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对破坏候鸟及其它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线索要抓住不放，深挖严打，精确打击。在侦办案件过程中，执法人员要做到秉公执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对重特大案件特别是办案阻力大、查处难度大的疑难复杂案件，要排除干扰，坚决依法查处，严禁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市局必要时以通过督办、异地交办等方式，加大案件侦破力度，确保办案工作顺利进行。未设森林公安机关的地方，对涉嫌犯罪的野生动物案件要及时向地方公安移交。

（四）严格巡查管理。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对本区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检查，找出漏洞和薄弱环节，健全规章制度，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要针对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等陆生野生动物重点分布区、乱捕滥猎高发区和贩卖陆生野生动物及产品严重区域，增设保护站点，落实管护责任，加强巡查管护。对非法猎捕候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及重要湿地等候鸟繁衍栖息地，强化巡护，防止非法猎捕情况发生。
（五）加大宣传力度。要不断加强对林区群众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经常、广泛、深入地宣传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要做好林区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提高林区群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拓宽社会舆论监督渠道，鼓励群众检举揭发盗猎、走私和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制品行为。要保持高度敏感性，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做好舆情引导和处置工作，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发布野生动物执法打击工作情况，占领主阵地，打好主动仗。对媒体、网络关注的违法行为，要积极回应，及时调查处理，为野生动物执法打击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加强监督指导。市局将加强对专项行动开展进行监督检查。对领导重视、工作扎实、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的单位，及时通报表彰；对部署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工作落后的单位，实行挂牌督导，全面督促；对媒体曝光、上级转查、群众举报的涉嫌犯罪问题由于不作为、打击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犯罪行为在本地区长期大量存在、未进行有效查处，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严格责任倒查，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各县（市、区）要及时掌握行动进展情况，战果表（附后）每周五上午10点前累计上报,各地贯彻落实情况、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于10月27日前报市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大情况随时上报，12月2日前报行动总结。

联系人：孔德普，联系电话：0319-2227311,传真:0319-2227311,邮箱：xtslgaj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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